
山 西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
晋环函〔2022〕13 号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组织开展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

候选城市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

坚战的意见》，稳步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近日生态环境部会

同国家发改委、工信部、财政部等 18 部委联合印发了《“十四五”

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方案》（见附件 1），提出推动 100 个

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。根据生态环境部办

公厅《关于推荐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候选城市的通

知》（环办固体函〔2021〕612 号），为推动我省“无废城市”建

设工作，现就组织开展候选城市推荐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目的和意义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。自 2018

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工作方案》（国办发

〔2018〕128 号）以来，深圳等 11 个城市和雄安新区等 5个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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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地区积极开展改革试点，取得明显成效，也对我省开展“无

废城市”的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经验。

开展“无废城市”的建设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

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具体行动。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

的内在要求，是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标准保护

的重要动力。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，建立健全固体废物污染防

治相关制度、技术、市场、监管四大体系，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

展方式和生活方式，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，

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，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。是从城市

整体层面深化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改革的有力抓手，是系统解决突

出问题、提升我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。通过“无

废城市”的建设，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，推动城市全面绿色

转型。

二、申报实施步骤

（一）提出申请

各市根据《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方案》，结

合自身基础条件和发展需要，本着积极参与、自愿申报的原则，

以市级人民政府名义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确定名单

市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后，由省生态环境厅汇总并会同省级

有关部门提出推荐意见后报送生态环境部。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

部门，根据各省推荐情况，综合考虑城市基础条件、工作积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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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家相关重大战略安排等因素，确定开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

城市名单。

（三）制定印发实施方案

经生态环境部审核同意开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城市，参照

《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方案》任务和指标体系，

科学编制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，于 2022

年 7 月底前印发实施方案，同时报送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生态环

境部。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对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

方案编制进行技术指导。

（四）稳步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

开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城市，要建立专门工作机制，制定

责任清单、任务清单和项目清单，逐级细化分解各项任务，明确

时间表、路线图，加强工作调度、督导和考核，稳步推进“无废

城市”建设。省生态环境厅将组织调配技术力量，建立“无废城

市”建设专家库和技术帮扶组，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提供全流程

跟踪式技术指导。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系统总结成效和经

验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，并研究对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成效

突出或固体废物管理水平提升明显的城市给予激励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市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《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

城市”建设工作方案》，并向市委市政府进行汇报，依据自身基

础条件和发展需要组织申报。请务必于2022年1月20日前将“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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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申报书（附件 2）报送省生态环境

厅，同时将申报书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sxhbgfc@163.com。我厅将

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汇总，择优推荐候选城市，于 2022 年 2 月 15

日前报送生态环境部。

（二）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，申请

开展建设的城市要根据“无废城市”建设需要，建立相关工作领

导体制机制，认真组织开展申报工作。开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

城市要建立由市委市政府牵头负责、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调的

工作机制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政策资金等各项保障措施，

抓好工作落实，务求实效。工作中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突出特色，

大胆探索，注重积累成功经验，坚决杜绝概念炒作和搞形象工程。

（三）省生态环境厅将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建立协调工作机

制，切实加强对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组织和指导，增进部门间的

协调配合，解决“无废城市”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，有效推动我

省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各项工作。

联 系 人：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

申 睿 联系电话：0351-6371054

联 系 人：省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

张海龙 联系电话：13593171585

电子邮箱：sxhbgfc@163.com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《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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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》的通知（环固体〔2021〕114 号）

2.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申报书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2022 年 1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